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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决 书 （2002）沪海法商重字第3号 原告（反诉被告）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原名上海石油

集团运输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青路123号。 负责人金国

明，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放，上海市浩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上海市浩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

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零陵路583号海

洋石油大厦2819室。 法定代表人皮德诚，董事长。 委托代理

人金之然，上海市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宗耀

，该公司职工。 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石油运输分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化工”）与被告（

反诉原告）上海申联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联船务”

）光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2年5月18日作出（2001

）沪海法商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2002年11月13日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以（2002）沪高民四（海）终字第82号民事裁定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02年12月2日重审立案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3年9月30 日、11月6日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石油化工的委托代理人曹放、申联船务的委托代

理人金之然、余宗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油化工诉称，1999年6月10日，石油化工与被告订立了“申

联油1号”轮的光船租赁合同，约定由石油化工自1999年7月1

日起至2002年6月 30日止，光船租赁被告所有的“申联油1号

”轮，租金为每月人民币225，000元，每月初的五个银行工



作日内支付。双方还约定，起租前为满足租赁要求进行船舶

修理的费用，由石油化工垫付，被告承担，分两年从租金中

逐月平均扣还，扣完为止。合同订立后，原、被告双方即开

始履行合同，直至2001年5月。 “申联油1号”船舶资料显示

该轮的建造完工日期是1981年，而在2001年4月至5月间，该轮

被查出实系1968年建造，并被有关港务监督部门限制营运，

石油化工通知被告接回船舶，但被告拒不接船。石油化工认

为，由于“申联油1号”轮的实际船龄与合同约定的船龄有重

大差异，直接影响了原告对合同标的物的保养、使用和收益

。该合同的订立是因双方对合同标的物有重大误解，致使有

关租金的约定显失公平。请求确认“申联油1号”轮的光船租

赁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判令被告返还支付的租金差额、船

舶修理费借款、赔偿原告因被告拒不接船而产生的所有费用

等，以及上述款项的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重审期间

，石油化工进一步确认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返还

租金差额人民币34，596.80元（即石油化工实际已付租金人民

币2，647，500元与石油化工自愿补偿给被告的人民币2，612

，903.20元之间差额）；2、修船借款人民币1，420，000元

；3、为发放被告船员工资等费用的借款人民币 253，281.69元

；4、扣船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07，184.32元；5、代垫舱容检

测费用及损失人民币54，774元；6、因被告拒不接船而产生

的维持费用人民币560，625元（包含船员工资、伙食费及油

水费用）；7、船龄鉴定费用人民币16，150元，上述诉讼请

求合计人民币 2，746，611.81元，利息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从原审起诉之日，即2001年7月9日至判决

生效之日。 申联船务辩称，一、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光船租



赁合同依法成立。申联船务依约交付了适航并适于约定用途

的“申联油1号”轮，提供了光船所需的全部有效证书，原告

在履约的两年间也支付了大部分运费（租金），不存在对合

同标的有重大误解和租金约定显失公平的情况。二、原告诉

称的“2001年4月至5月间，该轮被查出实系1968年建造，并被

有关港务监督部门限制营运”与事实不符。2001年4月30日港

监部门发出的安检整改通知书既未认定船舶系1968年建造，

也没有作出限制营运的决定，涉及的仅是光船租船人责任范

围内的安全整改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交海发

（2001）221号文件的规定，“船龄应以船舶国籍证书载明的

建造日期为准”，申联船务持有的“申联油1号”轮船舶国籍

证书上的建造日期为1981年。任何部门和个人不能擅自变更

。因此，原告要求撤销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三、根据原、被

告于1999年11月达成的光船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协商用

降低租金的方法，将“申联油1号”轮起租前的修理费改由原

告承担，该补充协议已由双方实际履行，原告有关支付修船

借款的诉讼请求也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

请。 申联船务同时反诉称，光租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申联船

务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过错和违约行为，石油化工请

求撤销合同前提不存在。根据“申联油1号”轮的光船租赁合

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合同实际履行从1999年7月13日至 2001

年11月13日，日租金为人民币7，500元，总租金为人民币6

，442，500元，扣除起租前修船费用人民币1，420，000元和

向石油化工的借款人民币245，975.69元，以及石油化工已经

支付的人民币2，577，500元，石油化工尚欠申联船务人民

币220万元。石油化工于2000年 4月至9月间拖欠申联船务人民



币510，000元租金，2001年2月至9月间又拖欠租金人民币1

，090，000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天万分之四的违约金标准

，石油化工应付租金违约金人民币139，480元。根据光租合

同的约定，还船时船舶应具有交船时的相同状态，否则石油

化工应当承担修复责任或者给予赔偿，参照涉案船舶起租前

的修船费用，石油化工应当承担船舶恢复原状的费用人民币1

，420，000元。因此，申联船务诉请解除涉案光船租赁合同

，判令石油化工应支付拖欠的租金及利息，并赔偿修船费用

等费用，计人民币3，759，480元。 石油化工就反诉辩称，申

联船务的请求系建立在光船租赁合同有效基础之上的，但由

于该合同存在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不存在解除合

同的问题。石油化工并不存在拖欠租金的违约事实，也没有

过错，涉案船舶已经被港务监督要求停运，所以不存在恢复

船舶原状的问题，申联船务反诉没有依据，应予驳回。 石油

化工为支持其本诉的诉讼请求及反诉的答辩理由，向法庭提

供了九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光船租赁合同，2、船舶检

验证书簿，证明双方于1999年6月10日订立光船租赁合同，租

金为每月人民币225，000元，“申联油1号”是1981年建造，

主机额定转速应当为270RPM. 申联船务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

性，认为光船租赁合同对租赁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已经

实际履行，是处理本案纠纷的基本依据。船检证书系其

于1996年5 月合法取得，证书载明的1981年建造事实，是通过

浙江省温州船检处和上海船检局先后检验审核认定，其记载

的船龄事实具有法定效力。 鉴于申联船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

性以及石油化工所要证明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组证据：1、关于合作购买“幸运2号”废钢船协议，2、



合作购买油船协议，3、中国船舶电站设备公司向乐清市华夏

海运公司开具的一张普通发票和一张增值税发票，4、中国船

舶电站设备公司进口废船移交通知书，5、废钢船卫生合格证

书，6、上海港务局装卸作业区进口货物费用收据，7、“中

船电拆 9401”钢船登记证书，石油化工称上述证据来源于上

海海事公安处，证明“申联油1号”实际上是乐清市华夏海运

公司委托中国船舶电站设备公司进口的废钢船（“幸运2号”

、“中船电拆9401”为其曾用名），用于拆解，建造年份

为1968，8、船舶购销合同书，9、“乘胜油18号”轮产权交

接书，10、“申联油1号”轮船舶检验证书簿，石油化工称上

述证据来源于上海海事公安处，证明申联船务自乐清市华夏

海运公司处购得“乘胜油18号”轮（“幸运2号”更名为 “乘

胜油18号”），其后“乘胜油18号”轮又更名为“申联油1号

”轮，11、“申联油1号”轮原始舱容表复印件，来源于“申

联油1号”轮被禁止航行后，石油化工的船员在“申联油1号

”轮上找到，证明“申联油1号”实际上是1968年建造，12、

“申联油1号”轮船龄调查报告，证据来源为中国船级社应上

海海事法院的委托作出，证明“申联油1号”实际上是1968年

建造的，13、“幸运二号”钢船登记证书和废钢船登记证书

的空白格式件，前者系申联船务在原二审过程中向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提供，后者为石油化工从上海市海事局取得，证

明该证书实际上是由证据7篡改而成，“申联油1号”轮实际

上是废钢船。 对该组证据，申联船务质证认为，证1至证7，

证据形式上没有证据来源提供者的确认，真实性存疑，不予

确认。其内容所涉及主体是案外人，针对否定的对象是船舶

管理机关认定的船龄事实，与本诉被告无直接关联，不属于



本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应依法通过行政诉讼另案处理；确

认证8至证10的真实性，其内容证明 “申联油1号”轮系合法

取得以及该轮在原船东转让前（1996年3月），建造日期就

是1981年的事实；证11“原始舱容表”，该表来源不明，真

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2船龄调查报告中关于“船龄”推定

结论真实性和相关证明力持有异议，不予确认，理由为：第

一，推定结论与船检局和海事局已认定的81年船龄事实相矛

盾。第二，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船检局和海事局认定的船

龄事实是错误和违法的。第三，行政机关公文书证证明力优

于中国船级社的鉴定结论。第四， “报告”关于船龄是68年

的推定，其结论不是唯一排它的，不能作为推翻行政机关依

法认定的船龄事实的证据。证13，空白纸张无内容，不能作

为证据。 由于本组证据1至10均为复印件，石油化工虽称证据

来源为上海海事公安处，但在证据形式上因缺少上海海事公

安处的盖章确认，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证明。对于申联船务确

认的证据8、9和10，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原始舱

容表，证据来源不明，欠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真实性不予

确认。证据12为本院委托之鉴定，申联船务对该证据的形式

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对该证据内容的

争议，本院认为，船舶证书和船舶资料上记载的事项在通常

情况下是合法有效的。但在本案中，“申联油1号”轮在各项

船舶证书均明确记载船舶建造日期的情况下，被海事监督部

门提出“船龄”的质疑，本身说明船舶资料记载的信息与实

际船况有不符之处。中国船级社作为目前国内权威的船舶检

验机构，其登船检验的结果符合客观事实，是对海事监督部

门提出“船龄”质疑的印证。船检报告的结论是中国船级社



通过实地查证，然后根据查证线索向国外有关制造厂和船舶

管理部门查询，在当今世界主要的船舶登记机构进行相应的

查核之后才做出的，而且各种调查的结果都均证实“申联油1

号”轮实际建造时间是1968年。整个过程虽是一个推导论证

的过程，但其根据的是客观事实，鉴定报告中对查核船龄的

方法做出如下说明：“根据验船师在主机输出端发现的主机

铭牌上所记载的日本主机制造厂，将上述主机参数提供给该

制造厂，请求其确认该主机是否由该厂制造，如是则请其确

认主机制造日期。”显然，中国船级社查核的依据是主机铭

牌上所记载的日本主机制造厂和主机参数，并不是主机制造

日期。因此，本院认定船检报告的证据效力应优于船舶资料

，依法采信中国船级社关于“申联油1号”轮船龄调查报告，

确认“申联油1号”轮的建造日期事实上是1968年。证据13，

缺少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第三组证据：1、“申联

油1号”租金收入清单，2、银行进帐单和发票存根，为申联

船务在原审过程中提供，证明石油化工以货币形式实际支付

给申联船务的租金数额。 申联船务质证认为，证1“租金收

入清单”以及证2所附凭证所反映的实付租金人民币2，647

，500元系计算错误。现依据原、被告原始支付凭证重新复核

，本诉原告实付租金应为人民币2，577，500元。对此，石油

化工提供的原审证据认可的实付租金是人民币2，577，500元

。申联船务为证明其主张，又提供了一份补强性证据一张招

商银行的退票单。 经查，日期为2001年1 月22日上海市交通

银行的进帐单上载明申联船务有人民币70，000元的收款入帐

，但申联船务收到招商银行于2001年1月 23日出具的人民币70

，000元的退票单，退票原因为余额不足，且上述两张银行单



证上的付款行交换代码一致，可以固定石油化工的付款因余

额不足被银行退票的事实。因此，本院认定申联船务实收租

金为人民币2，577，500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